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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縱火犯罪是極之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俗語有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個小火

頭可以引致嚴重後果，一旦有火種，不僅會造

成大量社會物資、財富的損失，還會嚴重威脅

市民大眾的生命安全，影響社會穩定。

縱火案被列為嚴重犯罪之一，原因是縱

火案會對公眾造成很大的危險及損害，如對公

眾的生命構成危險，對公眾的身體完整性、對

巨額公眾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為減少縱火案

發生，在犯罪預防理念當中須要對個案進行分

析，根據分析結果瞭解某一時期內所發生的縱

火案類型，以及犯罪人心理要素、縱火現場環

境狀況等。澳門司法警察局為貫徹和落實“主

動警務”、“社區警務”、“公關警務”三個

並行理念，更有效地預防犯罪，凸顯“警力

有限，民力無窮”在社區警務中的

意義，積極借助市民的力量預防犯

罪；研究現行法律是否具有足夠的

阻嚇作用；強化刑事偵查員火災現

場搜證的知識和技術水平，加快破

案速度。此外，又加強防罪宣傳，

透 過 戶 外 廣 告 宣 傳 、 媒 體 傳 意 、

學校講座、社區講座等，指出縱火

行為的嚴重後果，令市民尤其是吸

煙者加倍警惕；到學校進行公民教

育，告誡學生不要玩火及隨意點燃

物品，在各口岸、公共場所、大廈

顯眼處張貼防範縱火的宣傳單張，

多管齊下廣泛宣傳，防止縱火案的

發生，保障社會大眾的生命及財產安全。

二、澳門縱火案分析

犯罪行為須由人予以實施，任何人在犯罪

之前須有刺激的因素存在，促使其對刺激產生

反應，繼而導致行為結果―犯罪。本文嘗試

根據對本澳近年縱火案件中犯罪人、犯罪動機

等犯罪根本要素進行分析比較，整理出預防這

一犯罪的策略。

（一）澳門近年縱火罪案數據分析

根據司法警察局於2017年迎春座談會上

所公佈的資料，2016年本澳全年開立各類案

件（包括專案調查、精簡調查、要求調查及檢

舉）共12,340宗，同比增加1,035宗，增幅為

9.2%，其中縱火案共24宗。

根據圖一所示，2011年至2016年本澳縱火

淺談澳門縱火犯罪的
現況及防治應對

澳門司法警察局副督察　謝潤芳

圖一：2011年至2016年澳門縱火罪案數據統計

38

23

19

13

25 2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宗

數



專業見解

7

案件的數據統計，2011年有38宗，2012年有

23宗，2013年有19宗，2014年有13宗，2015年

有25宗，2016年有24宗（與2015年相若，但

對比2014年則大幅增長，增幅超過九成）。另

外，根據罪案數字統計，因有人丟棄未熄滅煙

蒂引致火警的案件，2014年0宗、2015年2宗、

2016年6宗，升幅頗大，從以下案例一及案例

二可見，由過失造成的火警同樣可對人的生命

及財產造成嚴重損害。

案例一：

2015年2月3日凌晨四時許，新橋大井巷

發生縱火案，導致15部電單車遭焚毀，三家

店舖及兩個住宅單位被波及。司法警察局刑

偵人員接報調查，火速於六小時後在黑沙環

一住宅單位拘捕一名在本澳從事運輸工作的

男子，初步確定其在當日凌晨四時半，曾在

現場一幢大廈其父母住所的露台吸煙，並一

如往常隨手將未熄煙蒂丟到街上，繼而引發

大火。

案例二：

2 0 1 6 年 1 2 月 2 7 日凌晨四時許，馬場北

大馬路海暉學校附近發生縱火案，事件導致

90部電單車及四部單車被燒毀，附近店舖亦

被波及。司法警察局刑偵人員接報後，經現

場勘查、翻看案發地點附近閉路電視，排除

人為故意縱火，同時確定事件是因一名男子

在附近遺下未熄滅煙蒂，煙蒂乘風點燃雜物

所致，隨即於12月28日將該名男子拘捕。

12月29日下午，司法警察局主動聯同治安

警察局、民政總署及交通事務局進行聯合清理

行動，移走電單車殘骸、掃清瓦礫及重鋪電單

車停泊區路面，回復市容及避免影響該區市民

的日常生活和出行；此外，又呼籲被火災影響

的商舖全力配合，拆除或維修經焚燒後搖搖欲

墜的設施，保障公眾安全。

（二）犯罪人分析

從犯罪發生視角出發的犯罪預防措施是以

犯罪人為中心導向，通過研究犯罪人的生理、

心理及普遍的社會影響，制訂出一套能切合犯

罪人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環境的及懲罰改造

的犯罪預防措施。犯罪學認為，不良社會環境

及成長環境，如貧窮、失業、不和諧家庭、學

校管教不嚴及生活社區治安不靖等，會直接或

間接影響犯罪人的心理及生理狀況。歸納本澳

歷年縱火案件的起因，大部份都是犯罪人在故

意情況下以發洩為由作出犯罪行為；而過失的

情況則多是亂丟未熄滅煙蒂，涉及公民意識以

及嚴重過失等問題。事實上，一般人都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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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到由過失造成火警的後果，就是有可能

導致他人的生命及財產受嚴重損害。

根據2012年至2016年間的縱火案件

數據，可整理出下列犯罪人主觀要素、

國籍、性別、年齡等各種情況的比較。

犯 罪 人 的 主 觀 要 素 ： 以 故 意 、 過

失 、 意 外 、 智 障 、 精 神 病 等 情 況 來 區

分，故意作出縱火行為的佔54.29%，意

外造成火災佔8 .57%，在智障情況下作

出縱火案的有2 .86%，在精神病狀態下

作案的有15.24%，因過失行為而造成火

警的佔0.52%（見圖二）。

犯罪人國籍：大多數都是澳門

人，佔8 7 %，香港人佔3 %，菲律

賓人佔4%，澳洲人佔1%，內地居

民及越南人各佔2%（見圖三）。

犯罪人性別：期內縱火案犯罪

人絕大多數為男性，佔88%，女性

則佔12%（見圖四）。

犯罪人作案時年齡：21至30歲

人士佔最多，有31.9%，31至40歲

人士佔 2 6 . 4 % ， 4 1 至 5 0 歲人士佔

1 3 . 2 %，5 1至6 0歲人士佔4 . 4 %，

61至70歲人士佔5.5%；16至20歲人

士佔5 .5%，未達刑事歸責年齡人士佔13 .2%

（見圖五）。

犯罪人普遍心理狀況分析：犯罪原因分

有外部和內部兩方面，外部原因是指受外部

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影響而促成犯罪，

如經濟問題、感情問題、生活壓力等均屬犯

罪的一般外部原因，人際關係、社會環境等

亦包括其中；內部原因則是指人的精神、心

理及情感等因素，但兩者並不互相排斥，個

別情形下更會出現轉化的現象。

心理狀況明顯是構成犯罪的主要原因，

在故意縱火案中，不同的作案人犯罪誘因不
圖四：2012年至2016年縱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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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2年至2016年縱火案犯罪人主觀要素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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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相同，所侵害的目標也不一樣，但受到法律

制裁這結果卻必然是一致的。經濟問題、生

活壓力等本屬外在因素，這些因素會令人感

到生活窘迫，若情況持續一段長時間都沒有得

到改善，那種窘迫便逐漸令人產生內在的壓抑

情緒，當這種負面情緒不斷累積，最後達到臨

界點或超出極限，更會轉化成一種深層的、反

社會的精神狀態或心理鬱結，容易誘發偏激言

行，甚至是違法行為。有些縱火案件中的犯罪

人因失業導致經濟問題，繼而因一時的情緒激

動而作案，正正是基於這種情況。

案例三：

2016年12月14日，一名年約26歲的本澳

女性居民，因失業和不忿被同學藐視，到同

學所住大廈的走廊燒冥鏹洩憤，被

住客發現報警，幸未造成火警。

案例四：

2016年12月1日，一名年約63歲

失業並嗜賭的本澳男性居民，因家庭

開支大，其妻無法給錢供其開銷，突

然大發雷霆，於路環石排灣公屋住所

內，用火機燃點紙張並放到床上，床

單迅速起火，妻子右手被燒傷，作案

人沒有理會，即時離家及離開澳門。

司法警察局刑偵人員接報調查，在作

案人經關閘返澳時將其拘捕，作案人

承認因為失業及心情不好而犯案。

根據2012年至2016年間故意縱

火案犯罪人在作案時的心理狀況分析

（見圖六），處於發洩情況的佔最

多，有49.1%，貪玩情況佔27.3%，

報 復 情 況 佔 7 . 3 % ， 屬 於 無 聊 、 抑

鬱、受毒癮發作影響及情緒激動的各

佔3 .6%，基於要引起別人關心的佔

1.8%。由此可見，犯罪人在發洩的心

理狀況下作出縱火行為的較多，這是

極之不負責任的行為表現，也是極為

可怕的情況，因一時意氣而做出破壞

社會治安、損害他人財產及人身安全的行為，

法所不容，必須嚴懲。

綜合上述數據分析， 2 0 1 2 年至 2 0 1 6 年

期間作出縱火案件的行為人故意犯罪情況較

多 ， 即 作 案 人 有 意 圖 有 目 的 地 作 出 縱 火 行

為，其次是在精神病狀態下及智障情況下作

出行為，而在過失情況下造成案發的情況雖

然較少，但其所造成的損毀後果卻是最大，

如案例一及二所述，涉案人因過失留下未熄

滅煙蒂，燃燒的連鎖反應導致大量電單車被

焚毀，附近商舖亦被波及。另外，根據犯罪

人國籍、性別及年齡的數據分析，可見本澳

縱火犯罪中，以澳門人佔最多，犯罪人多為

男性，年齡主要介乎21至40歲。

圖五：2012年至2016年縱火案犯罪人的年齡比較

圖六：2012年至2016年縱火案中犯罪人故意進行犯
罪時的心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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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分析

火 災 的 發 生 必 須 要 有 燃 料 、 熱 力 （ 溫

度）、氧氣，構成俗稱“燃燒三角”的簡單

模型（見圖七）。一般燃燒過

程是指物質發生氧化作用，溫

度上升，發熱或發光的現象。

隨着科技的發展，借助先進儀

器可發現許多縱火現場存在複

雜多樣的殘留物，同時發現用

燃燒三角形來解釋“無火焰燃

燒 ” 是 貼 切 的 ； 相 對 來 說 ，

“有火焰燃燒”則是在燃燒的

過程中，發現存在未受抑制的

分解物（俗稱游離基）作為中

介體，導致如圖七所示的燃燒

四面體物質產生燃燒的鏈式反

應。由此推論，燃燒必須具備

一定的條件，除氧氣外，若只有火種（即熱

能）但沒有可燃物，是產生不了燃燒四面體

的，可以說這些環節缺一不可。

從本澳2012年至2016年間的縱火案件分

圖七：構成火災的標準燃燒四面體（網絡圖片）

圖八：2012年至2016年縱火案中被燃燒物種類（發生於室
外的個案）

10.0%

27.5%

12.5%

5.0% 5.0%

25.0%

12.5%

2.5%

紙皮 電單車 汽車 鞋架 衣服 雜物 垃圾 廢置沙發



專業見解

11

析（不包括住宅單位內發生的個案），被燃

燒物中以電單車佔最多，有2 7 . 5 %，雜物佔

25%，汽車及垃圾各佔12.5%，街上棄置的紙

皮佔10%，鞋架及衣服各佔5%，廢置沙發佔

2.5%（見圖八）。另外，在同一個期間內屬

於過失引致的縱火案件中，火源基本只有未

熄煙蒂和未熄冥鏹兩種，分別佔82% 和18%

（見圖九）。由此可見，未熄滅煙蒂是燃燒

電單車、雜物、紙皮等最常見的罪魁禍首。

未熄滅的煙蒂是人為之物，而紙皮、雜物、

電單車等則是現場環境存在之物，故此環境

因素亦相當重要，公共地方存放大量紙皮或

垃圾是極容易引起火災的。另外，大面積的

電單車停泊區一旦出現火種，也是極為危險

的，因電單車內存有電油，一旦起火，熱力

有 可 能 令 電 單 車 的 油 缸 升 溫 ， 產 生 連 鎖 反

應，最惡劣的情況是引起巨大爆炸。

根據上述種種情況再結合燃燒的因素理

論 ， 假 若 沒 有 人 遺 下 火 種 （ 如 未 熄 滅 的 煙

蒂），即使有氧氣、紙皮雜物或電單車等，

也 是 產 生 不 了 火 災 ， 因 為 沒 有 點 燃 物 。 相

反，若有人遺下未熄滅的煙蒂，無論它接觸

到的是紙皮、雜物抑或電單車，都很容易釀

成火災。

三、根據犯罪學理論做好防治

應對

犯罪學研究的其中一個部份，就是犯罪預

防，這也是犯罪學研究的終極目的。犯罪預防

是建立在犯罪學研究和基礎理論之上，因此犯

罪預防一方面是犯罪學理論的應用，另一方面

是犯罪治理實踐的總結。根據上述的數據和分

析，針對縱火犯罪的可行預防措施有：

（一）強化警民互動   建立社區法網

為了積極貫徹保安範疇的新型施政理念，

構建以“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和“公關

警務”三個並行理念為指導的新型工作模式，

本局主動走訪社區，面向市民，回應市民的實

際需要，開展各項社區警務工作，使警力向社

區深度延伸，爭取市民對執法工作的支持，貫

徹特區政府“以人為本，以民為先”的施政理

念，各項工作緊密了警民關係、促進了警民互

動，大大提高了防罪滅罪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執

法成效。警方要以透明、互動、主動的方式與

市民溝通，更要令一些受到犯罪影響的市民，

釋除恐懼及心理創傷，迅速消除因縱火案件造

成對市民不便的環境和情況。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社會各界的

力量是警力的延伸及有效的補充。針對縱火案

件，警方可運用各種社區資源及合法手段，通

過調整社區的治安和管理，在案件發生後呼籲

廣大市民積極向警方提供有效、真實的犯罪資

料，以協助偵查。若警方在預防犯罪、發現犯

罪、搜集證據、拘捕嫌犯等過程中都得到市民

的幫助，無形中建立起一個無處不在的法網，

維護社會安定，這個法網令犯罪者無所遁形；

市民與警方目標一致，定能有效預防及減少犯

罪的發生。要令市民清晰怎樣去配合警方，有

賴社區警務的引導和深化雙方的連繫，將訊息

帶給市民，使警察公共關係三個基本要素，即

警方、市民和訊息傳播充分融合；此外亦要深

入社區，舉辦防罪講座、發放警情通告，加強

居民、大廈管理人員的防罪意識。

圖九：2012年至2016年過失導致的縱火案
（不包括住宅單位內發生的個案）
的火種比較

82%

18%

未熄煙蒂

未熄冥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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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16年12月27日馬場北大馬路發生

的波及90部電單車案件的縱火案（參見前述

案例二），其事後的處理，凸顯本局對社區

警務重視之外，也主動與政府各部門緊密合

作，以人為本，急民之所急，盡最大努力減

少案件對市民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響。

（二）有效法律阻嚇  過失縱火必究

縱火後果非常嚴重，在本澳被列為公共

危險犯罪，在法律中的規範罪名是  “造成火

警、爆炸及其他特別危險行為罪”。根據《刑

法典》第264條第一款a）項規定，故意縱火造

成任何火災，以致人命傷亡或財產價值超過三

萬澳門元損失，最高可判監禁十年。另外，對

於過失縱火，同一法律第二款明確規定須作處

罰。即如果因不小心而引致火

災，對人命或財產構成危險，

例如亂丟煙蒂引致火警、祭祀

時留下香燭冥鏹引致火災，最

高可判監禁八年，而且須負上

民事賠償責任。

根據司法警察局 2 0 1 6 年

接收到的縱火案件分析，24宗

案件中，由未熄滅煙蒂引發案

件的佔25%，雖然犯罪行為係

由過失所致，但處罰要對犯罪

具 有 一 定 的 威 嚇 作 用 ， 故 根

據《刑法典》第264條第二款

規 定 ， 其 刑 幅 為 一 至 八 年 徒

刑 ， 這 是 由 於 過 失 導 致 的 縱

火 案 ， 後 果 十 分 嚴 重 ， 不 嚴

懲 犯 罪 人 ， 難 以 引 起 其 他 人

的 重 視 和 警 惕 ， 市 民 容 易 因

別 人 的 過 失 行 為 而 蒙 受 嚴 重

財 物 損 失 ， 甚 至 失 去 寶 貴 生

命 。 因 此 ， 現 時 本 澳 針 對 縱

火 罪 案 ， 無 論 是 過 失 犯 罪 抑

或 故 意 犯 罪 ， 其 刑 罰 都 是 相

對嚴厲的。

（三）引入先進偵查設備   

　　　強化刑事技術培訓

刑事偵查的目的是能夠重組案情，瞭解案

件如何發生，找出作案人，一般都是從證物、

證人、翻閱閉路電視片段入手，同時以現場環

境為基礎，運用科學器材與方法，細心勘察，

切實調查，深入研析，發掘線索，合法取證，

並運用刑事科學鑑證技術證明犯罪及確定犯罪

嫌疑人。犯罪事實須憑證據認定，因此刑事偵

查工作最主要之目的就是蒐集證據。查明起火

原因是縱火現場分析的重點，只要查明起火原

因，便可判斷事件的性質，繼而決定是否立

案。要查明起火原因難度頗大，一方面，現場

痕跡物證易因燃燒而被毀滅，或在救人救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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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被破壞，物體之間的位置關係被改變；另

一方面，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點火工具、可

燃物質越來越多樣化，使起火原因的判定更為

困難。

根據情境犯罪預防理論，針對那些具有

明顯犯罪動機的人，可以通過管理、設計等

方式，對他們可能作案或經常作案的地區，

進行預防犯罪的相關設計，從而建立一種特

定的預防犯罪環境，亦即是，通過在犯罪易

發區或高發區減低犯罪機會以達到預防犯罪

的目的。

1. 以“天眼”作為治安之眼

俗稱“天眼”的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

對社會治安及辦案偵查相當重要，當然大前提

是必須遵從第8/2005號《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2012號《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等

法律，並以保護私隱為大原則，應優先設置於

一些罪案黑點，如針對縱火案而在電單車停泊

處設置。

澳門警察總局負責統籌和協調本澳“天

眼”系統的設置規劃和佈局，按照計劃，未

來五年會分四個階段在全澳不同地點安裝總

共1 ,600多支鏡頭。第一階段有219支鏡頭設

置在全澳出入境口岸及其外圍，第二階段設

置263支，第三階段則設置了338支，分別安

裝於治安黑點、交通樞紐、旅遊景點以及一

些重要設施；最後第四階段共有800支鏡頭，

將會設置於較僻靜及一些存在安全隱患的地

點。第一階段計劃已於2016年9月完成並投入

使用。

2. 加強現場搜證及刑事技術方面的培訓

利用現代先進的萃取方法，檢驗和分析

縱火案件現場的殘留物有助查出引火物、助燃

劑、起火點等重要線索，由此可見現場勘查搜

證的知識和技術非常重要，有關人員的勘查經

驗一定要豐富；另外，消防員與負責調查縱火

案件的刑偵人員之間要有涉案訊息互通機制，

有利雙方工作的優化。一般情況下偵辦縱火犯

罪的技術手段和經驗須透過實務或學習得到，

因此刑事偵查人員接受培訓是必須的。另外，

化驗儀器及方法都要不斷改進，而執法團隊亦

須吸取其他國家或地區相關部門調查縱火案的

經驗，提升自身執法成效。

（四）廣泛進行防罪宣傳   

　　　促使市民配合警方

防罪宣傳可讓市民掌握防止縱火罪案發

生的有效方法，具有重要作用。宣傳可透過媒

體進行，隨着社會的發展，多元化的宣傳模式

是必須的，如傳媒（電子傳媒、電視廣播、電

台廣播、報章專欄）、巴士車廂電子屏幕，講

座、海報、單張等，但所採用的宣傳品必須運

用一些醒目設計以吸引市民瀏覽閱讀，使能簡

單容易地去瞭解和轉發，才能達至廣泛宣傳的

效果。科技日趨進步，電子產品及手機應用程

式的快速發展，手機網絡應用軟件如微信、

Instagram、  YouTube及Facebook專頁等社交

平台，可以成為現代警隊與市民高效互動的渠

道，值得多加利用。要貫徹“社區問題導向警

務工作，社區力量協助警務工作”的警務模

式，必須緊貼居民的訴求，活化宣傳方式，令

更多的居民接收到相關警務訊息，配合警方的

執法工作。另外，警

方工作一定要有透明

度，適時公佈案件消

息，迅速展開調查與

事後處理程序，確保

公眾不用忍受縱火罪

案所衍生的不安感及

種種不便，這樣市民

才會增加對警方的信

任和支持，警務工作

便能事半功倍。

綜 上 所 述 ， 雖

然構成縱火罪案的環

境因素十分簡單，但

根據“燃燒三 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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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燃燒四面體”模型，只要欠缺任何一個要

素，縱火案尤其是過失導致的起火案件便不容

易發生。無論如何，市民必須隨時隨地都要有

安全意識，切勿大意留下火種，尤其是吸煙人

士要有公德心，不要亂拋煙蒂，否則會造成嚴

重後果，即使不是故意，但一時無心之失會危

及社區和居民，定受法律制裁。

為貫徹“以民為先”的施政理念和“主動

警務”的執法模式，司法警察局人員運用各種

的專業知識，竭力預防犯罪、調查犯罪，積極

為市民服務，盡力做好縱火案的調查及善後工

作，盡最大努力減少縱火罪案對市民日常生活

的影響，並以社區警務活動引導民間力量配合

部門執法工作。筆者相信，只要政府各部門齊

心合力，再加上市民的配合，罪案便會減少；

同時，“天眼”系統對社會治安、對警方預防

及打擊犯罪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值得持續

優化。


